
  妙龄女子倩倩因为对一男子产生“钟情妄想”， 冲入

该男子工作的办公楼“大伤四方”， 刺伤多人。 事后， 倩

倩因为患有精神病， 被评定为无刑事责任， 被法院要求

接受强制医疗。 而她的家人以及办公大楼的物业公司却

被伤者告上了法院， 要求承担赔偿责任。 近日， 长宁区

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法院审理后认为， 首先， 倩

倩 2018 年已领取残疾人证并载

明了监护人信息， 说明其并不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 其次 ，

2019 年倩倩因 “反复猜疑被害

10 年余 ， 拒药 2 月 ” 入院 ， 出

院带药， 出院时医院告知注意事

项 “因精神疾病的特殊性， 随着

病情的变化， 有可能发生冲动伤

人、消极自杀、外出走失等，家属

做好监护、保管好药物”， 说明即

使倩倩出院， 仍需要定期吃药进

行控制并且 “有可能发生冲动伤

人”， 家属要 “做好监护”。

因此， 在倩倩长期患有精神

疾病， 有存在拒药情况并有伤人

可能的情况下， 她的父母完全放

任其外出活动， 脱离监管范围，

难谓尽到了监管职责。

关于物业公司是否尽到了安

全保障义务， 根据 《物业管理服务

协议书》， 物业公司的管理事项包

括 “安全监控、 巡视、 保安执勤”

等， 本案严重暴力行为发生于其管

理的大厦之内， 当天倩倩两次进入

大厦至事发地点 28 楼， 物业人员

没有任何的询问和阻拦； 当天林小

姐发现倩倩异样要求物业保安到

场， 保安到场后未发现异常离开后

未进一步加强巡视； 在伤人事件发

生后，从物业监控中，可以看到28楼

办公区域和电梯通道中人员奔跑和

血迹， 也可以看到27楼电梯通道中

的血迹， 并非物业公司所称无法发

现异常。当然，物业管理企业毕竟不

是公安机关， 不能强求物业保安像

警察一样与手持凶器的歹徒进行搏

斗， 但物业保安完全可以采取其他

力所能及的行为， 最起码也应妥善

履行安全监控职责，加强巡视，及时

发现危险，提示危险人员存在，第一

时间报案并拨打120急救电话等救

助措施。 而本案中， 物业公司自认

“是有人9时30分呼叫保安才知道出

事了”，可见物业公司并未仔细对监

控视频进行查看， 在保安第一次上

楼离开后也未对28楼的倩倩加强巡

视和关注其动态， 物业公司未妥尽

安全监控和管理责任， 存在过错，

应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 故林小姐

要求物业公司承担补充责任， 法院

予以支持， 对于补充责任的比例，

法院酌情支持 15%。

最终法院判决倩倩父母赔偿林

小姐 65 万余元， 物业公司对倩倩

父母向林小姐的赔偿义务的 15%即

9.8 万元限额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物业公司承担责任后可向倩倩父母

追偿。

（文中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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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患上“桃花癫” 划伤多人
女子家属及物业公司被追赔偿责任

判
审

【法院判决】 >>>

偷装遥控芯片，
实现过磅“一键减重”？
两男子给地磅偷装干扰器均获刑

“鬼秤” 常被不法商家用于

“一键增重”， 而在废钢筋回收行

业， 有不法分子偷装地磅干扰芯

片， 企图篡改数字“一键减重”！

近日， 经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 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何某

有期徒刑 10 个月、 缓刑 1 年， 并

处罚金 5000 元， 判处被告人汪某

有期徒刑 8 个月， 缓刑 1 年， 并处

罚金 3000 元。

两次过磅相差40余

吨，地磅搜出干扰器

2023 年 9 月 21 日， 奉贤区某

工地迎来一辆回收废钢铁的空载卡

车， 回收方何某此前与该工地有过

多次交易。 这次空车过磅后， 装卸

工搬运废钢材装车， 再过磅称重，

核算重量是 36.04 吨， 待称重单据

打印确认后， 何某付款先行离开。

眼看满载钢筋的卡车即将驶离， 工

地的工作人员拦停卡车， 他们凭经

验认为这次过磅数字异常， 于是，

要求该车到另一处地磅重新称重。

复称总重为 76.76 吨， 两次竟然相差

40.72 吨！

何某此时早已走远， 卡车司机

电话通知他， 工地要求重新过磅，

何某却直接消失。 工作人员立即报

警。 公安机关到该工地搜查， 在一

处地磅传感器底部找到两个干扰器。

翻墙进工地偷装干扰

器，两男子因诈骗被判刑

警方确认何某、 汪某有重大作

案嫌疑，二人到案后对其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 据何某供述，2023 年 6 月以

来，他一直以协商好的回收价从该工

地回收废钢材，但扣除装卸及运输成

本后，不仅盈利无几还亏损许多。 后

来何某认识汪某，听其介绍了一种遥

控地磅称重“科技手段”， 便让汪某

帮忙在工地安装干扰器。

2023 年 9 月 17 日凌晨， 何某开

车带汪某到该工地附近， 他负责望

风， 汪某翻墙进入， 在地磅上安装

干扰芯片， 遥控调试成功后迅速翻

墙离开。 9 月 21 日， 何某再次到该

工地回收时， 操作遥控器实现远程

干扰， 给地磅计数器“做减法”， 篡

改实际载货数量， 意图骗取被害单

位废旧建筑钢筋 40.72 吨。 接到卡车

司机通知时， 何某意识到其“作弊

手段” 暴露， 立即丢弃遥控器等作

案工具。 经鉴定， 涉案废旧建筑钢

筋每吨 2500 元， 共价值 10 余万元。

2023 年 12 月 6 日， 本案移送奉

贤检察院审查起诉。 该院审查认为，

犯罪嫌疑人何某、 汪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 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骗

取他人财物，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

涉嫌诈骗罪， 属共同犯罪， 何某在

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 系主犯，

汪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

用， 系从犯。 近日， 检察院以涉嫌

诈骗罪依法对何某、 汪某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 采纳检察机关的指控

意见， 考虑到被告人已积极退赔并

取得被害单位谅解， 作出上述判决。

□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孙晓光

□ 记者 陈颖婷

   工作时遭“飞来横祸”

林小姐是一家公司的前台。 2021

年 5 月 17 日，她接待了一名特殊的来

访者。当时倩倩带着礼物来到公司，要

求见公司高管杨先生。“我告诉她，会

面需要预约。 ”林小姐回忆说，倩倩始

终不愿离去。感觉倩倩精神状态不佳，

林小姐呼叫了大楼保安， 同时为女子

按下电梯。 突然，倩倩拔出了水果刀，

向林小姐连刺多刀。

倩倩随后将途经的其他 3 名员工

以及一名快递员刺伤。

经司法鉴定， 倩倩患有偏执型精

神分裂症， 被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

力。 被倩倩刺伤的 5 人都有不同程度

的受伤， 林小姐伤势最重。 她的颈

部、 左手瘢痕， 左手肌腱损伤， 均构

成轻微伤， 致面部瘢痕， 构成轻伤二

级， 致纵膈血肿经手术治疗构成重伤

二级。 法院针对此案对倩倩作出强制

医疗决定。

林小姐认为， 倩倩的父母应对倩

倩履行相应的监护责任， 但其从未履

行监护义务， 反而放任倩倩自由活

动， 应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 《民法

典》 的规定， 物业公司负有安全保障

义务， 但该公司未对作为访客的倩倩

进行访客登记； 未及时进行巡视； 物

业监控探头不符合安保要求， 无法及

时发现突发情况； 也没有及时应急处

理， 没有进行施救， 物业公司未尽到

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 也应当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

监护人：已履行监护义务

倩倩的父母表示， 女儿大学毕业

后，工作、生活正常，从未发生过伤人

事件，他们已履行了监护责任，让倩倩

定期就医用药，可以正常生活。 本次事

件的发生， 属于不可预见的意外事件。

《民法典》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

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行为人在意外事件中不存主观过

错，所以无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令人意外的是， 倩倩与杨先生并

无交集。 几年前， 杨先生在外做讲座

时， 被倩倩看上， 产生了“钟情妄

想”， 也就是俗话说的“桃花癫”， 一

心想嫁给杨先生。 此后， 倩倩就时常

发短信纠缠， 杨先生却将其当成一个

狂热的粉丝， 不予理睬。

物业：已尽安全保障义务

物业公司表示， 林小姐主张侵权

责任， 应在安全保障义务下按照过错

归责原则处理， 侵权责任的证明标准

高于合同责任。 从侵权责任的角度而

言， 其公司不存在过错。 对于林小姐

主张的安检问题， 其公司没有安检功

能和义务。 关于访客登记， 其公司只

在非工作时间， 也就是早上 7 时前，

晚上 7 时后， 以及节假日 （包括周六

周日） 才会做访客登记， 工作时间不

做访客登记。 林小姐的公司是最大责

任人。 林小姐属于工伤， 应进行工伤

理赔， 不应再主张侵权责任。 倩倩之

前多次来过该公司， 公司和杨先生都

没有重视， 也没有事先向物业公司知

会该人的特殊情况。 据此， 物业公司

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


